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	沪教委财〔2014〕53号
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上海兴伟学院

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的批复
上海兴伟学院：

你校《上海兴伟学院关于申报本科专业学费的请示》（上海兴伟学院（院）字﹝2014﹞第4号）收悉。根据上海市物价局《关于上海兴伟学院学费和住宿费暂行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沪价费﹝2014﹞16号），同意你校本科专业暂按学费每生每学年最高不超过100000元（人民币）、住宿费每生每学年最高不超过10000元（人民币）标准收费。并请做好以下工作。

1.若向社会承诺的收费标准高于批准的收费标准，应按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；若向社会承诺的收费标准低于批准的收费标准，应按向社会承诺的收费标准执行。

2.上述收费标准自2014学年起执行，实行“新生新办法、老生老办法”的收费政策，并做好教育收费公示、收退费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3.做好办学质量的跟踪和评估，维护好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2014年6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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